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文件


海政干〔2026〕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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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凌春华等同志职务任命的通知

各区镇（街道）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、区各委办局、区各直属单位、各垂直管理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凌春华同志任南通市公安局海门分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，挂职时间：2026年2月至2027年2月；

赵玢阳同志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（挂职），挂职时间：2026年3月至2027年3月；

王晨蘅同志任区商务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，挂职时间：2026年3月至2027年3月。

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22日

　　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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